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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、开发区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浙江省市场监管局《关于做好 2023年度质量技术基础

专业正高级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》

（浙市监人〔2023〕20号）、浙江省药品监管局《关于开展 2023

年度全省医药行业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

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浙药监人〔2023〕17 号）、浙江省特种设备协

会《关于 2023年度特种设备专业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

工作的通知》（浙特协〔2023〕7 号）和金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《关于做好金华市 2023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金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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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发〔2023〕28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开展 2023年度全市医药和

质量专业技术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及推荐工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和范围

在我市企事业单位从事医药行业（药学、中药学、医疗器械、

食品质量检验检测专业）、质量技术基础工程（质量、计量、标

准化、特种设备）工作的在职在岗专业技术人员。公务员（含参

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）不得参加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。

二、申报条件和要求

申报人员的资格条件按《关于转发国家经委<工程技术人员

职务试行条例>及其<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职改字〔1986〕第 78

号）、《浙江省医药行业医药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浙职改字〔1988〕6号）和《金华市工程技术人员中级职

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（试行）》（金市职改办字〔2017〕10 号）

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同时还要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论文及有关要求。申报医药行业、质量技术工程师的

应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相关专业技术论文 1 篇以上或在市级刊

物发表相关专业技术论文 2篇以上。

（二）继续教育要求。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专业和公需课程继

续教育情况作为申报的必备条件。根据《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

续教育学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浙人社发〔2016〕63号）》规定，

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度参加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90学时，其中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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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不少于 60学时，行业公需和一般公需科目不少于 18学时。

学时认定相应按《浙江省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

育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食药监人〔2017〕28 号）、《浙江省质

量技术基础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浙市监人

〔2019〕54号）规定执行。

中级资格申报对象需提供任助理级职务后近 3 年（含本年

度）的继续教育合格证明材料，作为附件上传。

质量技术基础专业高级、正高级申报对象需将近 3年，特种

设备专业高级申报对象需将近 5年，线下学时和其他网络平台学

时汇总填报《继续教育学时导入模板表格》（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）

提交所在单位审核，所在单位再提交至金华市质量管理员（邮箱：

gsbjc2008@126.com；电话：0579-82181655 或 82181611）审核

认定后，统一导入“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管理

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s://zjjx.rlsbt.zj.gov.cn），申报人员自行下载继续

教育学时证明。提示：《继续教育学时导入模板表格》（见附件 3）

中“获得时间”填写格式为 XXXX/XX/XX，如：2023/07/12。若是

格式错误可能导致无法导入或者导入错误。

医药行业高级申报对象继续教育按浙江省药品监管局《关于

开展 2023年度全省医药行业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

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浙药监人〔2023〕17号）要求执行。

为做好政策衔接，设立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过渡期：

2023年参加中级职称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可补学前两年的继

http://126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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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教育学时；从 2024年起，参加中级职称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，

需完成近三年每年度的继续教育学时，不再进行补学。

（三）事业单位评聘结合要求。事业单位应在核定的岗位结

构比例内开展中级职称评聘工作。各单位要建立竞聘考核制度，

择优推荐。申报人员需在申报系统中提交《事业单位人员职称申

报岗位信息表》，并经主管部门和相应人力社保部门审核。

（四）加大对武义县、磐安县职称评审的支持力度。按照省

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山区 26 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有关要

求，以及金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做好金华市 2023

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金人社发〔2023〕28号）精神，对

武义县、磐安县的申报对象在同等条件下给予适当倾斜。

三、高级申报条件和要求

高级申报按下列相应“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的通

知”等 3个文件执行。

（一）申报医药行业药学、中药学、医疗器械、食品质量技

术专业，副主任药师、副主任中药师、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的，按浙江省药品监管局《关于开展 2023年度全省医

药行业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

知》（浙药监人〔2023〕17号）要求执行。工程系列正高职务申

报人员报省经济和信息化厅；卫生系列正高职务申报人员报市卫

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。

（二）申报质量技术基础专业正高级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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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浙江省市场监管局《关于做好 2023年度质量技术基础专业

正高级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浙

市监人〔2023〕20号）要求执行。

（三）申报特种设备专业高级工程师的按照浙江省特种设备

协会《关于 2023年度特种设备专业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

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浙特协〔2023〕7号）要求执行。

四、申报程序和形式

全市医药和质量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评审和高级资格的推荐

实行网上申报。通过个人申报、单位审核、主管部门或者中评委

推荐等程序后上报医药和质量技术基础专业相应职称评审委员

会。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申报人员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——浙江省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进行申报（网

址：https://zcps.rlsbt.zj.gov.cn），并对填报信息真实性作出承诺。

（二）单位审核。申报人员所在单位使用浙江省政务服务网

法人账号登录，负责对申报人员业绩档案信息和职称申报信息进

行审核，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（三）当地市场监管部门、人力社保部门审核。申报人员所

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和人力社保部门需登录管理平台进行材料接

收、审核工作。市直单位（不含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）、市市场

监管局直属单位的申报人员材料，由金华市医药和质量技术中级
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接收、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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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人员、所在单位的账号与浙江政务服务网个人、法人登

录账号相同，并自行注册；有关主管部门账号由市里统一分配。

具体申报办法、审核操作办法详见附件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个人信息要求。申报人员应登录“浙江省专业技术职

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”维护个人信息和业绩档案

库信息，并经所在单位认真审核，确保信息无误。

（二）送审材料要求。申报人员所在单位应对申报人员基本

情况和业绩材料在本单位进行 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情况由

单位在填写审核意见时录入评审系统，须注明公示时间，公示方

式。因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等产生的不利影响由个人和推荐单位

负责。

中级申报对象需报送的纸质材料有：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

格评审表》（评审系统带水印下载，一式三份，A3骑缝装订）。

高级申报纸质材料按相应的省高级评审通知执行。

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按属地原则经当地县级市

场监管局和人力社保局审核签署意见后报市市场监管局，市直单

位（不含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）、市市场监管局直属单位申报人

员的评审表由市市场监管局和市人力社保局审核后直接报送。

（三）学历及社保要求。2001 年以后取得国内大专及以上

学历的申报人员，可从系统自动提取相关信息。2001 年以前及

不能自动提取的，须上传学历学位证书、毕业生登记表、国外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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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学位认证书等证明材料。在省内缴纳社保的申报人员无需再提

供社保缴纳证明，由系统自动从人力社保部门获取相关数据。如

在外省缴纳社保的申报人员，须上传省外缴纳社保的相关证明。

（四）有关时间要求。申报人员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时间、

专业工作年限均计算至 2023年 12月 31日。

中级职称个人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3年 9月 5日，单位推荐

截止时间为 2023年 9月 18日，中评委受理中级职称申报材料截

止时间为 2023年 9月 20日。中级评审及高级推荐时间拟为 2023

年 9月 28日。

质量技术高级职称个人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3年 8月 31日，

单位推荐截止时间为 2023年 9月 13日，中评委受理质量技术高

级职称申报材料截止时间为 2023年 9月 20日。

中评委受理医药行业高级职称申报材料截止时间为 2023年

9月 20 日。质量技术正高级、特种设备高级职称评审相关时间

节点按“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的通知”等文件执行。

六、申报纪律

（一）申报人员，有下列情况之一，取消评审资格，已通过

评审的取消其任职资格，并从次年起 3年内不得参加评审：

1.伪造、编造证件、证明；

2.提交虚假申报材料；

3.其他违反评审规定的行为。

（二）任现职期间，出现如下情况之一，在规定年限上延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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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：

1.年度考核基本合格及以下或受单位通报批评者，延迟 1年

申报。

2.受记过及以上处分或已定性为技术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

者，延迟 2年申报。

七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收费标准。根据《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

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浙价费〔2002〕229 号）规定，中级职务

评审费 180元/人，高级职务推荐费 150元/人。高级评审费按相

应的省高级评审通知要求执行。

评审费用采用评审系统线上缴款方式收取。申报对象根据

12333短信提示内容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费用缴纳，否则视作

自动放弃评审推荐。申报人员缴款成功后根据短信提示自行打印

发票。

（二）联系事宜。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局、分局要及时将市医

药和质量行业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推荐事宜以适当形式在

辖区内公布，通知申报人员及早做好资料报送、受理点初审推荐

等工作。

市中评委纸质材料接收联系人：金晨、高茂勤；联系电话

0579-82181655、82181611。接收地址：金华市双龙南街 1698号

市市场监管局大楼 909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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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申报人员网上申报办法

2.管理部门网上审核操作办法

3.继续教育学时导入模板表格

4.金华市医药和质量技术行业工程师任职资格评

价条件（试行）

5.破格推荐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表

6.事业单位人员职称申报岗位信息表

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8月 1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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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16 日印发


